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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53 证券简称：集智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1

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集智股份 股票代码 3005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旭初 葛明

电话 0571-87203495 0571-87203495

办公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七贤路 1-1 号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七贤路 1-1 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zjjizhi.com investor@zjjizhi.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
减

营业收入（元 ） 133,854,193.08 94,734,681.36 4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32,068,161.30 4,906,845.23 55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 15,625,711.80 4,364,126.15 25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915,310.72 -12,969,952.81 107.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1 39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1 39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1% 1.27% 3.3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93,792,952.04 905,127,766.93 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705,729,350.82 679,901,189.52 3.8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6,08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楼荣伟 境 内 自 然
人 32.64% 26,476,746 19,857,559 质押 7,756,746

杭 州 集 智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7.41% 6,013,930 0.00 质押 5,502,052

石小英 境 内 自 然
人 3.96% 3,211,000 2,408,250

吴殿美 境 内 自 然
人 3.91% 3,172,103 2,671,577

杨全勇 境 内 自 然
人 3.35% 2,717,017 2,037,763

彭国华 境 内 自 然
人 3.21% 2,600,000 0.00

航 发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北
京 国 发 航
空 发 动 机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35% 1,902,501 0.00

赵良梁 境 内 自 然
人 1.93% 1,567,471 0.00

项光隆 境 内 自 然
人 1.32% 1,071,880 0.00

上 海 亥 鼎
云 天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亥 鼎
云 天 明 珠
8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31% 1,062,1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楼荣伟直接持有公司 32.64%股权， 通过其控股的杭州集智投资有限公司控制公司 7.41%股
份，合计控制公司 40.05%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彭国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 还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2,60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00,000 股 ；公司股东项光隆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 股
外， 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71,880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1,071,880
股 ； 公司股东上海亥鼎云天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亥鼎云天明珠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62,100 股 ，实际合
计持有 1,062,100 股；公司股东安阳市殷华贸易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 ，还通过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34,9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34,9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本次事项已经 2023 年 2 月 3 日召开
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5,460.00 万元（含本数），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集智智能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及“电机智能制造生产线扩
产项目”。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
准或核准。

2、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集智港
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需要，同意公司投资不超过 4 亿元建设集智港中心大楼，作为
公司业务发展的生产场地。 本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由于此次投资项目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投资金额较大，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建设过程
中，若信贷政策及融资渠道通畅程度发生变化，可能会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风险。 为避免和降低项
目建设的财务风险，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优势，保障资金运营、降低建设成本，同时在项目建设中
统筹规划资金安排，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以确保项目资金的良好运作，保
障项目顺利实施。

证券代码：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23-061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达威 股票代码 0026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洪彦 王庆祝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 光西路
299 号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 光西路
299 号

电话 0592-3781760 0592-3781760

电子信箱 hongyan@kingdomway.com qingzhu.wang@kingdomway.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 1,551,718,494.95 1,564,430,600.00 1,564,430,600.00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84,018,599.78 274,306,819.79 274,306,819.79 -3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 183,195,066.82 271,545,225.35 271,545,225.35 -32.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441,775,784.55 267,060,852.64 267,060,852.64 65.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45 0.45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45 0.45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1% 6.68% 6.68% -1.7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783,164,445.70 5,358,175,766.98 5,425,343,126.68 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3,822,026,669.68 3,647,404,151.51 3,652,222,427.92 4.6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6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
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解释第 16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
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
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
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单项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在交易发生时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
税》等有关规定，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
交易，以及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企业应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6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 厦门金达威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71% 211,712,732.00 0 质押 68,051,500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7% 119,393,393.00 0

厦门特工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8% 29,762,564.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8% 4,162,169.00 0

# 郑丽雅 境内自然人 0.50% 3,036,600.00 0

# 章娉娉 境内自然人 0.39% 2,403,800.00 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6% 2,215,501.00 0

张增荣 境内自然人 0.28% 1,731,000.00 0

张大煦 境内自然人 0.23% 1,395,000.00 0

# 李红 境内自然人 0.18% 1,077,55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金达威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厦门金达威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11,712,732 股股份 ， 其中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183,212,732 股股份 ，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8,500,000 股
股份；公司股东郑丽雅持有 3,036,600 股股份，全部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 ；公司股东章娉娉持有 2,403,800 股 ，全部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公
司股东李红持有 1,077,558 股，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1,100 股股份 ，通
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776,458 股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3002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4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966号”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西壶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格人民币 8.22元，募集资金合计
411,00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70,400,964.78（不含税） 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0,599,035.22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20年 9月 14日全部到位，并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2020年 9月 14日“XYZH/2020BJGX0807”号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单位：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利息收入

202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置换前期自筹
资金投入 本期支出 手续费

288,037,932.42 6,307,159.77 58,704,921.76 1,948.36 235,638,222.07

注：本年度支出 58,704,921.76元中包含支付的中介机构费用 503,936.47元。
单位：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利息收入

2022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置换前期自筹
资金投入 本期支出 手续费

235,638,222.07 4,042,891.99 5,540,822.36 234,140,291.70

（三）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单位：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利息收入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2023 年 6 月 30 日
余额

置换前期自筹
资金投入 本期支出 手续费

234,140,291.70 1,995,810.28 23,107,973.03 213,028,128.9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并严格履行使用
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20年 10月，本公司分别与保荐
机构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南街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 6月，公司持续督导机构由国都证券变更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同
月公司、国都证券分别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终止协议》；同时，公司、
广发证券分别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3年 1月，公司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爆破工程一体化服务项目”并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实施新项目及向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
新项目的议案》。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用以实施“电子雷管自动
化生产线建设项目”和“电子雷管脚线、芯片模组、包装生产线项目”。 同时，公司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治分行开立募集资金账户并与开户银行及持续督导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以下简称“持续
督导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子公司山西壶化凯利达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壶化集
团金星化工有限公司已分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南
街支行开立募集资金账户并分别与公司、开户银行及持续督导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的内容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拟订，无重大差异。 按照协议的约定，本公司在上述商
业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简称“专户”），集中存放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若以存单方式存放
的募集资金，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
款
形
式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南街
支行 14050164530800000532 活

期 16,898,809.71 48,670.30 16,947,480.0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351905924110105 活
期 142,761,686.76 1,037,040.81 143,798,727.5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 143143789013000182992 活
期 52,139,100.00 142,821.37 52,281,921.37

合计 — — 211,799,596.47 1,228,532.48 213,028,128.95

注：2023年 1月，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爆破工程一体化服务项目”并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实
施新项目及向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新项目的议案》。公司将原募集账户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23,490.76
万元变更用途，全部转至以上 3个银行募集账户。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059.9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10.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 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947.2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423.5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比
例 65.84%

承诺投资项 目和 超 募 资
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 报 告
期 投 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爆破工程一体化服务项
目 已变更 13,947.83 0.00 已变更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2.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项目 已变更 4,984.00 0.00 已变更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3.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
能技改项目 否 3,152.72 3,152.72 2,487.40 78.90 已结项

不适用 ，本项
目 效 益 为 提
高 自 动 化 以
及安全性

否

4.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
术改造项目 否 695.35 695.35 601.86 86.55 已结项

不适用 ，本项
目 效 益 为 提
高 自 动 化 以
及安全性

否

5.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智
能化 、信息化扩能改造和
14,000 吨/年现场 混装多
孔 粒状铵油炸 药生 产 系
统改造项目

已变更 3,280.00 0.00 547.15 16.68 已变更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6.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否 8,000.00 8,000.00 8,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7.电子雷管自动化生产线
建设项目 无 5,213.91 0 2024 年

3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8.电子雷管脚线 、芯片模
组、包装生产线项目 无 16,054.27 1,778.10 1,778.10 11.08 2023 年

10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9.电子雷管脚线 、芯片模
组 、包装生产线配套综合
楼建设项目

无 2,222.58 532.70 532.70 23.97 2024 年
6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4,059.90 35,338.83 2,310.8 13,947.21 ― ― ― ―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 34,059.90 35,338.83 2,310.8 13,947.2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爆破工程一体化服务项目终止原因：
因国家实施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和相关政策的调整 ，爆破工程一体
化服务项目迟迟未完成批复。 结合本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和数码电子雷管全面推
广应用的发展机遇，本着对股东负责的态度，经综合考虑 ，终止该项目 。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3,539.21 万元， 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
费用 878.82 万元 ，该预先投入和支付资金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审核 （XYZH/2020BJGX0821），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
过，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收益 1,995,810.28 元 ，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份额为 40,000,000.00 元，签
约方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名称“蕴通财富 ”7 天周期型结构性存款 （二
元看跌），属于保本浮动收益型。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已结项的募集资金项目中， 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扩能技
改项目存在募集资金结余 6,653,240.69 元 ， 实现累计利息收益 、 现金管理收益
199,268.06 元 。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存在募集资金结余 934,890.77
元，实现累计利息收益 、现金管理收益 15,760.23 元。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系本公司
在项目实施期间，通过优化工艺 、生产线维修重复利用 ，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
下，坚持安全 、节约的原则，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和管理，降低了项
目总支出。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13,028,128.95 元（含累计实现的利
息收益、现金管理收益），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和智能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存款利
率按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约定的存款利率执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1)

本 报 告
期 实 际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电 子 雷 管 自 动
化 生 产 线 建 设
项目

爆 破 工 程 一 体 化 服
务项目 、工程技 术研
究中心建设项目 ，粉
状 乳 化 炸 药 生 产 线
智能化、 信息化扩能
改 造 和 14,000 吨/年
现 场 混 装 多 孔 粒 状
铵 油 炸 药 生 产 系 统
改 造 项 目 和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建 设 项
目

5,213.91 0 0 0 2024 年 3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电子雷管脚线 、
芯片模组 、包装
生产线项目

16,054.27 1,778.10 1,778.10 11.08 2023 年
10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电子雷管脚线 、
芯片模组 、包装
生 产 线 配 套 综
合楼建设项目

2,222.58 532.70 532.70 23.97 2024 年 6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23,490.76 2,310.8 2,310.8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
项目）

本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 、2021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
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 “粉状乳化炸药生产
线智能化、 信息化扩能改造和 14,000 吨/年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
系统改造项目”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本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 、2022 年 12 月 23 日、2023 年 1 月 9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终止 “爆破工程一体化服务项目 ”并使用剩余募集
资金实施新项目及向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新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 “爆
破工程一体化服务项目”，并将所有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实施 “电子雷管自动化
生产线建设项目 ”、“电子雷管脚线、芯片模组、包装生产线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
项目 ）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3002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3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壶化股份 股票代码 0030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国良 侯亚鹏

办公地址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经济开发区化工路 1 号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经济开发区化工路 1 号

电话 0355-6010025 0355-6010025

电子信箱 46150430@qq.com 912735398@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
减

营业收入（元 ） 585,114,757.10 410,503,398.73 4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86,162,412.25 51,822,032.62 6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 84,931,517.05 50,882,717.76 66.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75,039,861.38 65,182,023.75 1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6 6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26 6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3% 4.89% 2.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758,366,028.02 1,719,787,716.99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187,080,169.71 1,133,125,312.74 4.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16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 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秦跃中 境内自然人 30.60% 61,200,000 61,200,000

长 治 市 方 圆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6.58% 53,150,000 53,150,000

国 泰 基 金 －
交 通 银 行 －
国 泰 基 金 博
远 20 号集合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其他 2.02% 4,042,541

国 泰 基 金 －
上 海 银 行 －
国 泰 基 金 格
物 2 号 集 合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其他 1.13% 2,265,097

上 海 国 际 信
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0% 1,794,475

# 上 海 烜 鼎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烜
鼎星宿 20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基金

其他 0.67% 1,332,600

申 万 宏 源 证
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6% 1,113,800

# 莫常春 境内自然人 0.49% 981,200

# 深 圳 前 海
聚 融 汇 资 本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聚
融 汇 － 祥 洪
壹 号 私 募 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931,700

上 海 朴 易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朴 易
至 尚 证 券 投
资基金

境内自然人 0.46% 911,900

上述股东关 联关系或 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秦跃中和方圆投资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另外 8 名
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 东情
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上海烜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烜鼎星宿 2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1,332,600 股；莫常春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2,100 股外 ，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29,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81,200 股；深圳前海聚融汇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融汇－祥洪壹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31,700 股 。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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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以
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通知已于 2023年 8月 17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由
董事长秦东召集并主持，应出席 11人，实际出席 11人，其中独立董事蒋荣光、李蕊爱、孙水泉、李端生
以视频会议方式参加并通讯表决。 公司全体监事、高管列席。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审核，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核，本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该关联交

易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原则， 且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志兵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
见。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
易与关联交易》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保障
公司证券投资管理的规范和健康运作。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议案审议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及其他文件。
三、 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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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8 月
17日通过书面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3年 8月 28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 3名，实际出席 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孝林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审核，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 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核，本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该关联交

易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原则， 且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
易与关联交易》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保障
公司证券投资管理的规范和健康运作。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议案审议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及其他文件。
三、 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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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 概述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壶化股份”）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志兵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金
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
公司 2023 年度拟向关联方山西壶化河东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原山西北化关铝河东民爆器材有限公
司）、山西中煤平朔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分别简称“河东民爆”“中煤平朔”）销售产品、提供服
务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00,000.00 元，2023 年年初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4,710,767.10元。

2、 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 交 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 联 交 易 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河东
民爆

销 售 雷 管 、 炸
药等 市场价 10,500,000.00 1,212,518.26 7,916,926.54

向关 联 人
提供服务

中煤
平朔 提供爆破服务 市场价 7,500,000.00 3,498,248.84 7,441,588.30

合计 18,000,000.00 4,710,767.10 15,358,514.84

3、 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占
同类业务比

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销售产品/提
供劳务

大同市同联
民用爆破器
材专营有限

公司

销售雷管、
炸药、导爆

索类
11,005,415.93 29,200,000.00 1.14% -62.31%

2021年 9月 23
日披露《关于
202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
058）

临汾骏铠民
爆器材有限
责任公司

销售雷管、
炸药、导爆

索类
0 29,000,000.00 - -

山西壶化河
东民爆器材
有限公司

销售雷管、
炸药、导爆

索类
7,916,926.54 10,000,000.00 0.82% -20.83%

晋城市太行
民爆器材有
限责任公司

销售雷管、
炸药、导爆

索类
18,531,529.96 48,500,000.00 1.92% -61.79%

小计 37,453,872.43 116,700,000.00 - -

房屋租赁

山西辛安泉
老陈醋有限

公司

为关联方提
供房屋租赁
及其办公场

所
29,600.00 52,844.04 100% -44%

长治市五星
大酒店有限

公司

承租关联方
房屋为办公

场所
83,333.00 152,905.20 - -45.50%

小计 112,933.00 205,749.24 - -

住宿、餐饮
服务

长治市五星
大酒店有限

公司
住宿、餐饮 1,403,732.00 800,000.00 - 75.47%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山西辛安泉
老陈醋有限

公司
向关联方采

购醋 135,319.00 140,000.00 - -3.3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基于行业政策、市场前景、产销计划等对关联交
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预计是合理的，但受行业政策、产品品种需求变化等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对 2022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要求，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 虽然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但该差异是因行业政策、产品
品种需求变化等原因出现的，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注：2022年临汾骏铠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再是公司关联方。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 山西壶化河东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 4月 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800595314040Y
注册资本：200万元
住所：运城市盐湖区河东西街 571号（运城市河东民爆器材总公司办公楼内）
法定代表人：黄国华
经营范围：销售:民用爆炸物品。（有效期至 2024年 3月 17日,限有效许可证许可范围经营）;危险

货物运输（1类 1项）（有效期至 2022年 10月 11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318.06 万元，净资产 29.65 万元；2023 年
1-6月营业收入 370.56万元，净利润-72.48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说明：河东民爆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志兵任
河东民爆的董事长，已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规定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2、 山西中煤平朔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 11月 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6000588876790
注册资本：18,992.42万元
住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安太堡矿区
法定代表人：朱艳军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爆破作业；建设工程设计；安全评价

业务；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械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
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73,288.97 万元，净资产 48,741.21 万元；
2023年 1-6月营业收入 35,446.64万元，净利润 8,600.33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志兵任中煤平朔的董事，已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6.3.3规定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中正常的业务往来，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遵循公

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定价原则，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 关联交易协议
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业务开展需要，签订相关

协议。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 2023年度与关联方之间拟发生的上述交易，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与生产经营的正

常需要，公司与关联人基于各自的优势，发挥双方在业务上的协同效应，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将严格遵
循市场公允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形成不利影响。

五、 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 2023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需要，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

六、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本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定价

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七、 独立董事意见
1、 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关联交易内容

和定价政策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同意公司制定的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相关交易有利于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均

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表决。
2、 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前，我们已经事前认可。 公司此次董事会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预计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交易行为，交易价格参照市场

价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公平、合理，民爆物品销售遵循国家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
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八、 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30日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山西壶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我们作
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秉
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事前审
核，我们阅读相关资料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交易内容
和定价政策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同意公司制定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相关交易有利于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均
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

综上，我们同意将该以上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签名： 蒋荣光 李蕊爱 孙水泉 李端生
2023年 8月 26日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编制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真实、客观地反映了 2023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

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对《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前，我们已经事前认可。 公司此次董事会的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预计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交易行为，交易价格参照市场

价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公平、合理，民爆物品销售遵循国家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
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签名： 蒋荣光 李蕊爱 孙水泉 李端生
2023年 8月 28日


